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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执法：体现、缘由、改善 
岳聪 

（四川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610225） 

摘要：现今，行政执法过程中，随意执法现象时有发生。各类执法部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执法乱象行为。现实中得到了有效遏

制，但是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仍然出现在个别地方，大概体现为执法人员行为的不规范、随意性、无合法依据，以及滥用职权。这

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初衷。要杜绝此类现状，就要从执法者自身、法律规章、意识理念等角度进行分析讨论，并对其进行完善。本文

就执法乱象问题进行理解分析，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以完善执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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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意执法于现实社会之表现形式 

1、过度执法。过度是指越过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权力界限。

过度执法主要体现为：执法过程中以“诚挚”的名义而作出的

异于常态、不排除暴力等的法律行为；行政处罚经执法人员作

出，越过了行政法律规章的界限。 

例如沈阳交警罚款过度案①，被认为是过度的行政执法。执

法人员过度执法，不仅侵犯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破坏了为人

民服务的政府形象，易导致“目的性执法”的现象出现。过度

执法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将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同时也会滋生腐败，执法者利用这种过度执法的途径，违法敛

财。 

2、机械执法。机械执法是指 “机械”的依据行政法律法

规做出的行政决定，机械的进行执法的行为，该行为的特点是

为执法而执法，为处罚而处罚，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违

背了立法的初衷。在刑事领域，也存在机械执法，因为其凭借

罪刑法定的名义，而对刑法的错误适用，危害极大。② 

记载于《中国青年报》上的“纪元”和“刘瑞玲”事件。③

说明了行政机关的机械执法行为主要就是以“”依法行政的名

义，非常呆板地去理解法条和应用法律，事实上就是利己主义

的思维去解释法律。本案中工作人员就是为了简便，也是为了

避免担责，而死板的根据招考规则去办事。过于死板的行政执

法，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公民不认可政府的执法行

为，不利于依法行政的建设。如同在刑法领域中，因机械执法

的存在，导致罪刑法定原则遭到质疑。究其根源，主要是执法

人员各自对执法的认识偏差，呆板认识法律，不能从立法本意

上理解、适用法律。 

3、情绪执法。情绪执法是指执法人员受自己主观情绪影响，

对不同对象，故意差别对待、对不同的行为作出不同的执法行

为。个人主观情绪影响执法人员的执法过程，进而作出于法无

据的随意执法行为。体现为行政职权被执法人员滥用，换句话

说，即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的失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

合理的适用能促进执法效率的提高、打击不合法行为、保护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由于法律规定的十分笼统，导致执法人员

自由裁量范围远远比立法者最初想的大，进而随意执法现象频

发。 

在西昌市公路运输管理所稽查四队原队长阙杰为非法营运

团伙充当“保护伞”问题。④案例中，阙杰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就

是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主观上选择性的对没交好处费

的车辆进行扣留查处。情绪执法的出现执法人员的行政自由裁

量权过大造成的，这样就失去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本来意义。

执法人员的主观臆断，导致不同对象不同处理、同一情况不同

处理。 

二、随意执法乱象出现之问题缘由 

1、执法人员自身法律意识不足，素质低。 

首先，执法人员复杂的动机，其执法动机是为了从中获利

而进行处罚。更有甚为了增加罚款的金额，存在多次罚款的情

况，甚至出现“罚款交易”的现象。⑤同时，还存在部分执法人

员通过扩大监督范围来收取小型商店的费用。还有由于企业单

位与执法部门、个别执法人员关系处理不当、有恩怨；执法者

一方就以执行任务的名义对其进行打击报复，从而随意执法现

象产生。 

其次，执法人员素质较低。部分执法人员错误理解行政法

律法规中的法律涵义。体现在执法人员办理具体案件时，还没

收了处罚对象的其他与违法行为无关的私有物品，如:电视机、

洗衣机等生活用品⑥。 

2、行政执法的法律规章体系自身有漏洞。 

相对于一般的行政执法，因为责任和权力的不相等、不明

确的职责划分、法律规章内容的模糊性和自由空间大等原因，

导致部分行政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从确保行政行为的进行和效

率，通过越权、滥用职权、推脱责任，以行政执法的由头来谋

取部门、个人利益，损害群众利益。 

最明显的就是自由空间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⑦。例如《环

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

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

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其中执法者对处罚对象的罚款，

罚多罚少全凭执法者来决定。从字面上来看执法人员的自由裁

量权空间大，随意执法因此产生，造成腐败、懈怠，影响公正

执法。 

3、行政执法监督存在问题。 

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担责机制有待完善，对于现实存在

的违法执法行为，很少见到相关执法人员收到严厉惩处，甚至

名义上的批评都不存在，这助长了执法人员对行政执法的随意

态度，甚至有些部门机构对执法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形同虚设。

行政部门内部监督不力，不论是同级、还是上级的监督力度不

够；执法人员的错误执法行为，在处理时出于“自己人”心态，

起不到规范、惩戒和教育的效果。因此执法行为没有制约的监

督体制，那么更加会纵容随意执法行为。 

三、基于执法乱象原因分析，寻求措施以完善行政执法 

1、各个行政部门完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办事、程序正当。 

首先，仔细研究本部门在随意执法的现状中突显出的缺陷。

要从引起争议的案件中查找问题；从已办的违法违纪案件档案

中查找问题；从来自公民的投诉和信访中寻找原因；从执行过

程中出现的建议举报中找出缘由，然后认真分析问题根源，探

究问题原因。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原因，根据原因找对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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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问题的法律条文，需要修改的一定立刻修改，需要补充的

一定立刻补充，通过法律的健全、程序的完善、执法的贯彻、

监督的加强，使执法的随意性得到有效预防和改正⑧。 

其次，自由裁量权要得到正确适用，则要求必须秉持公正、

公开、合理、合法。因此要尽量减小行政执法过程中每个方面

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正确跨越行政执法中理论和实践，规定

和执法的鸿沟，做到确定性、合法性、合理性，减少“不当自

由裁量”。另外，要考虑各地、各部门现实，修改补充相关行政

法律法规等，进而缩小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自由”范围，

这是有效预防行政执法中乱用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步骤。 

2、执法者要做到权责法定、做到执法严明、做到公开公正

的执法理念。 

务必熟知关于行政执法的法律和部门规章。当今，直接体

现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至少有 120 多部，其他关

系较近的法律法规更多，执法人员自己要主动学习这些法律法

规，行政部门也要领导、组织学习这些法律法规，结合实践，

努力获得与岗位相适应的素质本领，在法律法律授权范围内办

事，不越权、不滥用、不懈怠，为“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规范

执法行为”打下坚实基础。 

树立服务理念。每位行政人员都要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严厉禁止高高在上的“主人”作风以及官僚主义风气。做到依

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相结合，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要积极学习

新的管理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执法效率，巩固

行政执法的法治化、规范化。不断提高执法的效能和水平，真

正把服务融入到行政执法中去，以“服务中心，促进发展”为

执法的目的和归宿，保持用“服务”的意识去执法，以“服务”

的态度进行执法工作，用“服务”的成绩测验执法工作。 

增强职责意识。职责是一种使命，使命感是执法人员必须

拥有的优秀品格。执法人员牢记自己的职责是“执法为民”，才

能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群众需要、群众满意的执法效果，

才能在保障社会安全、规范社会秩序等各项执法工作中，行使

自己的职责，使群众真正满意。另外，拥有依法行政意识，做

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

权须赔偿”，是做到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最后，执法人员都要

做到严谨务实的理念和意识，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执法时谨

记实事求是、戒骄戒躁，一切讲究一个“实”包括实打实干、

实事求是、实招实效。 

3、完善监督，辅以档案制度助力。 

健全监督制度，是执法人员做到依法行政的最低要求。除

了执法人员应当端正执法指导思想，另外，各部门要结合自身

的特点，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监督和制约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力，

事后也要督查考核引起争议的执法行为，密切重视一线人员的

执法活动，对错误执法行为进行规范，纠正随意执行为。随意

执法的执法人员要及时进行教育、规范、惩戒。 

完善案件档案制度，规范执法程序。首先，执法部门应该

完善自己档案制度，每一次执法都要记录在案，分类管理，整

理成册。对于以后引起争议的案件，能够根据档案再现整个执

行活动，这就有利于争议的解决，进而不同情况不同对策。其

次，专门的监督员一边准确的贯彻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职能，

一边也要熟悉档案的形成过程，这样有利于了解分析执法人员

的程序行为和实体问题。目前有部分行政部门发布了自己的行

政管理软件，有利于完善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因此建议行

政管理软件应该在各个部门得到普及，从执法开始到最后的监

督，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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